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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中 國 民 生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HINA MINSHENG BANKING CORP.,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988）

關於獨立非執行董事獲委任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2016年10月28日的臨時股東大會投票表決
結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高興的宣佈，劉紀鵬先生、李漢成先生及解植春先生已於
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0月28日的股東大會上獲股東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
司謹此歡迎劉紀鵬先生、李漢成先生及解植春先生加入董事會，三位董事的任職資格尚
需中國銀監會核准。彼等各自的詳細簡歷如下：

劉紀鵬先生，60歲，自2015年6月至今擔任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院長、教授、博
士生導師，現亦擔任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獨立董事委員會副主任及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
究會副會長。劉紀鵬先生自2011年5月至今擔任中航資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600705）獨立董事，自2014年5月至今擔任中金黃金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600489）獨立董事，自2016年3月至今擔任重
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000625）獨立董事，自
2013年7月至今擔任萬達酒店發展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00169）獨
立非執行董事，並自2014年11月至今擔任中泛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
份代碼：00715）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紀鵬先生曾於2012年12月至2016年1月擔任大連萬達
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曾為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03699（已除牌））獨立非
執行董事，2006年4月至2015年6月擔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與經濟研究中心教授，自2001
年9月至2006年4月擔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自1993年2月至1996
年6月擔任北京標準諮詢有限公司董事長，自1989年4月至1997年1月擔任中信國際研究
所室主任、副研究員，及自1986年7月至1989年3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副處級學術秘書、助理研究員。劉紀鵬先生於1983年7月畢業於北京經濟學院工業經濟
系，獲學士學位，並於1986年7月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獲碩士學位。劉紀鵬先生為
高級經濟師，擁有非執業註冊會計師資格。

李漢成先生，53歲，現任北京市尚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專職律師，擁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律師資格，為中國海商法協會、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及北京市律師協會之會員，自
2008年12月至今擔任大淩集團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00211）獨立非
執行董事，自2015年2月至今擔任北京電子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外部董事。李漢成先生自
2000年5月至2004年12月曾先後擔任北京市尚公律師事務所行政主管、主任；自1984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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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2000年4月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人事廳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
經濟審判庭助理審判員、審判員、高級法官。李漢成先生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
政法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

解植春先生，58歲，現任深圳前海蛇口自貿片區及前海深港合作區諮詢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深圳大學中國特區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及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碩士
研究生導師，亦自2015年至今擔任中國太平保險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
股份代碼：00966）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團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解植春先生自2014年至2015年曾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並兼任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自2008年至2014年曾任中國光大集團總
公司執行董事、副總經理，兼任光大永明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董事長、光大永明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自2006年至2008年任中國光大銀行副行長（兼任中國光大銀行重
組上市辦公室主任），自2001年至2006年任光大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裁，期間兼
任中國光大集團執行董事、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碼：
00165）執行董事、新加坡中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不駐會）、申銀萬國證券公司董事、光大
保德信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中國證券業協會副會長（不駐會）；自1997年至2001年曾任中
國光大亞太有限公司（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執行董事兼總裁、申銀萬國證券公司董
事、光大亞太（新西蘭）公司董事長、中國光大（南非）公司董事長、中國光大亞太工業投
資基金管理公司董事、泰國向日葵公司董事，並同時兼任中國光大集團國內外16家公司
的董事；自1992年至1999年任光大證券公司董事、副總裁，中國光大金融控股公司（香
港）董事、光大證券公司北方總部總經理、大成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中國光大
銀行大連分行籌備組副組長、副行長及中國光大銀行黑龍江分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解
植春先生於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於1993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
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於2004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於2013年在中
央黨校戰略和領導力專題培訓班學習，於2011年8月至9月在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高級
管理培訓班學習，於2005年至2006年在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班第21期培訓學習，於1999
年4月至7月在哈佛大學商學院AMP156期高級管理培訓班學習，並在中央黨校第四期正
規化青年後備幹部培訓班學習。解植春先生擁有高級經濟師資格。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洪崎

中國，北京
2016年11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洪崎先生、梁玉堂先生及鄭萬春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盧志強先
生、劉永好先生、王玉貴先生、王航先生、王軍輝先生、吳迪先生、郭廣昌先生及姚大鋒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王立華先生、韓建旻先生、鄭海泉先生、劉紀鵬先生、李漢成先生及解植春先生。


